博物馆绿色建筑项目紧急疏散与应急救护管理制度
制度编号：YG-GL-2026-001
生效日期：2026年03月17日
制定部门：浮光方序博物馆安全管理部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编制目的
为规范本博物馆绿色建筑项目在火灾、地震、极端天气、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下的紧急疏散与应急救护管理，保障人员生命安全，减少财产损失，结合博物馆绿色建筑特性（如大跨度空间、自然通风区、光伏设备区等特殊区域）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博物馆建筑主体、绿色能源设施区（光伏、储能）、展陈库房、办公区、地下车库及所有人员活动区域的应急管理工作。
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
第三条 应急领导小组
组长：馆长/项目负责人
副组长：安全总监、绿色建筑运维主管
成员：安保部、工程部、展陈部、行政部负责人
主要职责：决策应急方案、调配资源、对外联络、统一指挥。
第四条 专项工作组职责
1. 疏散引导组（安保部）：负责人员引导、通道畅通性排查、封控危险区域。
2. 应急救护组（医护/安保急救员）：负责现场伤员救治、医疗物资管理、联系120。
3. 工程抢险组（工程部）：负责切断电源、气源、水源，关停绿色设备（如光伏逆变器），排查结构隐患。
4. 后勤保障组（行政部）：负责物资供应、通讯保障、善后处理。
第三章 紧急疏散管理

第五条 疏散基本原则
1. 安全第一：优先保证老弱病残孕及儿童疏散，人员不贪恋财物。
2. 就近疏散：依据疏散指示标志，向最近安全出口撤离，严禁逆向流动。
3. 垂直疏散：绿色建筑大跨度空间多采用中庭设计，利用疏散楼梯、连廊快速撤离，避免停留中庭开口处。
4. 远离危险源：远离光伏设备区、变配电室、燃油机房及外墙玻璃坠落区。
第六条 疏散路线与设施
1. 疏散通道：确保消防车道、疏散楼梯、前室、连廊等24小时畅通，严禁堆放绿色建筑材料或杂物。
2. 照明指示：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标志（绿光）完好率100%，在断电情况下自动启动。
3. 集结区域：设定室外安全集结点（如广场、绿地），并在显著位置公示疏散路线图。
第七条 疏散程序
1. 报警与启动：发现火情或异常，立即拨打119，并上报应急领导小组，启动应急预案。
2. 广播引导：通过广播系统清晰播报疏散指令（如“请注意，一楼东侧发生火情，请大家沿疏散指示标志，从最近的安全出口有序撤离”）。
3. 人员撤离：
展厅人员：听从指引，沿展厅侧门、连廊快速撤离至室外。
库房人员：优先撤离库房外人员，库房留守人员关闭保温门后撤离。
办公人员：关闭电脑、电源，沿办公区疏散楼梯撤离。
4. 清点与上报：人员到达集结点后，各部门负责人立即清点人数，并上报领导小组。
第四章 应急救护管理
第八条 救护原则
1. 先救命后治伤：优先处理心跳呼吸骤停、大出血、骨折等危及生命的情况。
2. 快速有效：在专业医护人员到达前，实施初步急救。
第九条 急救设施与人员
1. 配置标准：博物馆各楼层、展厅入口、安保值班室配备AED（自动体外除颤器）、急救箱（含绷带、止血带、消毒液、心肺复苏面罩等）。
2. 人员培训：全体安保人员、部分工程部及展陈人员需通过红十字会急救培训，持证上岗。
第十条 救护程序

1. 现场评估：确认现场环境安全，避免施救者与伤员二次伤害。
2. 初步判断：检查伤员意识、呼吸、脉搏。
3. 紧急处置：
心跳呼吸骤停：立即实施心肺复苏（CPR）并使用AED。
大出血：使用止血带或加压包扎止血。
骨折：就地固定，避免移动骨折部位。
烧伤：用干净敷料覆盖，避免涂抹任何药物。
4. 转运交接：拨打120，安排人员接应，并将伤员安全移交医护人员。
第五章 特殊情况处理
第十一条 绿色建筑特殊区域应对
1. 光伏设备区：发生火灾时，工程抢险组需先切断光伏逆变器电源，再进行灭火，防止触电。
2. 自然通风/采光顶区域：发生地震等灾害时，严禁人员停留采光顶下方或通风口附近，防止坠物伤人。
第十二条 极端天气与次生灾害
1. 台风/暴雨前：加固户外展陈设施、绿植，检查地下车库排水系统。
2. 地震发生时：遵循“伏地、遮挡、手抓牢”原则，躲避在结实家具旁或墙角，远离幕墙玻璃、高柜。
第六章 培训与演练
第十三条 培训
新员工入职必须接受应急疏散与救护培训。
每年组织不少于2次全员应急知识培训，内容包含AED使用、灭火器操作、疏散路线等。
第十四条 演练
每半年组织一次综合应急演练（含疏散与救护）。
演练需结合博物馆建筑结构特点，重点考核大空间疏散效率与光伏区域安全处置能力。
演练结束后进行评估，改进应急预案。
第七章 物资与经费保障
第十五条 物资管理
建立应急物资台账，定期检查AED、急救箱、灭火器、应急照明等设备的完好性。

物资由后勤保障组专人负责，定期更换过期药品。
第十六条 经费保障
博物馆设立专项应急管理经费，用于物资采购、培训演练、设备维护。
第八章 附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七条 责任追究
对在突发事件中玩忽职守、违抗命令、疏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追究责任。

